
在 劳 动 争 议
中， 劳动者向用人
单位主张加班费的
争议占较大比重 。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三）》 （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 第9
条规定， 劳动者主
张加班费的， 应当
就加班事实的存在
承担举证责任。 这
一点， 既是劳动者
维权的难点， 也是
用人单位刁难劳动
者的主要手段。

张宁与其所在
公司发生矛盾后 ，
要 求 公 司 向 他 支
付 包括 加 班 费 在
内的多项费用。 该
公司自恃考勤资料
在手， 任意改变考
勤内容。 在有证据
证明张宁存在周末
加 班 事 实 的 情 况
下， 公司仍以已经
调 休 为 由 加 以 否
认 ， 但其 不 能 提
供 相 关 证 据证明
自己的主张。

按照上述司法
解释规定， 仲裁及
一、 二审法院均认
为， 公司掌握加班
事实存在的证据但
拒不提供应承担不
利后果。 由于考勤
表记录内容与工资
表 记 载 事 实 不 一
致， 故应采信张宁
之主张， 遂判令公
司 向 其 支 付 加 班
费、 离职经济补偿
等5872元。

劳务派遣是非全日制用工吗？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一名司机将一

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停在公路
附近一块空地上，然后去饭店
吃饭。 我从车旁经过时，恰好
被车上掉下的货物砸伤。 由于
车主无力承担全部的赔偿费
用， 该货车已经投保交强险，
我就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理赔。

但是 ， 保险公司拒绝赔
偿 ，其理由是 ：我的伤害不是
发生在道路上，不能按交通事
故处理， 我无权要求理赔。

请问 ： 保险公司的说法
对吗？

读者： 胡小燕

胡小燕读者：
本案虽可以按交通事故

处理 ， 但不能要求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一方面 ， 本案应按交通
事故处理。

《道路交通安全法 》 第
一百一十九条第 （五 ） 项规
定 ： “‘交通事故 ’， 是指车
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
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
失的事件。” 由此来看， “道
路 ” 这一场所限制是认定道
路交通事故的要件和核心概
念 ， 但是 ， 这不等于只有发
生在道路上的才能按交通事
故处理 ， 因为 《道路交通安
全 法 》 第 七 十 七 条 规 定 ：
“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
的事故 ，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接到报案的 ， 参照本法
有关规定办理。”

此外 ， 《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 》 第九十七条也
指出 ： “车辆在道路以外发
生交通事故 ， 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 ， 参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
规定处理。” 也就是说， 道路
交通事故在地域上包括道路
和道路以外的其他场所 ， 在
道路上与在道路以外发生的
交通事故并不存在本质区别。
单纯以事故发生地点是否在
道路上认定是否属于交通事
故 ， 系对 “交通事故 ” 定义
的错误理解。

另一方面 ， 你无权要求
交强险理赔。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条例》 第三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 ， 是指由保险
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 、
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
身伤亡 、 财产损失 ， 在责任
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
任保险。”

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
行时发生事故 ， 造成人身伤
亡 、 财产损失的赔偿 ， 比照
适用本条例。” 即对于在非道
路上发生事故 ， 并不是都可
以主张交强险赔偿 ， 而是只
有在机动车 “通行 ” 的情形
下， 才属于交强险理赔范畴。
之所以强调 “通行”， 是要求
机动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经
过交通线时， 基于自身重量、
速度等危险造成损害 ， 且二
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而你
受伤却是发生在货车处于静
止状态时 ， 因车上货物滑落
所致 ， 而非货车运行风险引
起 ， 损害和运行之间不存在
因果关系。

廖春梅 法官

停运货车货物脱落
砸伤行人如何赔偿？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公司司不不能能证证明明调调休休被被判判付付加加班班费费
合同约定每月轮休
完成任务发放奖金

从职业学院毕业后， 今年31
岁的张宁在多家汽车经销企业工
作过。 经过刻苦努力， 他于2016
年获得了高级技师证书。 2017年
2月25日， 他应聘进入北京一家
汽车维修服务公司， 专业从事汽
车机修高级技工工作。

入职两个多月后， 即2017年
5月16日， 公司与他签订了书面
《劳动合同书》。 合同约定： 乙方
（张宁） 在甲方 （公司） 工作起
始时间为2017年2月25日 ， 本合
同为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的劳动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5
月16日生效， 于2019年5月15日
终止。

此外， 合同还约定： 乙方同
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 担任综合
车辆维修工作； 根据甲方的岗位
（工种） 作业特点， 乙方的工作
区域或工作地点为维修车间；

对于工作待遇， 合同约定：
乙方工作应达到每月最低维修产
值4.5万元 ， 超出部分按企业效
益奖励方案执行； 甲方对乙方实
行的休假制度采取轮休制， 每月
不少于4天； 甲方每月25日前以
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 乙方底
薪为1900元/月 ， 其中 ， 包括技
能岗位工资、 全勤、 绩效工资和
效益工资。

工作一段时间后， 张宁发现
公司一直未为他缴纳社会保险，
月收入仅3500元左右。 他认为这
样的收入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成
正比， 于是， 在2017年10月30日
向公司提出辞职。

自恃考勤资料在手
拒不提供加班证明

离职后， 张宁要求公司向其
支 付 在 职 期 间 休 息 日 加 班 费
11264元、 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
补偿金3500元。 公司拒不答应，
他 向 仲 裁 机 构 申 请 劳 动 争 议
仲裁。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支持了
张宁的全部仲裁请求。 公司不服
裁决，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庭审时， 双方均认可张
宁的月工资为1900元。 但是， 张
宁主张其工资构成为1900元加提
成， 月平均工资为3500元， 公司
对此不予认可。

张宁主张其每周工作6天 ，
公司没有安排补休， 也没有支付
其加班费， 其共计双休日加班24
天。 对此， 公司也不认可， 并称
张宁每周工作5天， 如果周六日
加班会给予调休， 如果无法调休
就支付加班费， 但张宁不存在加
班的情况。

应法官提问， 公司表示其未
申请过适用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和不定时工作制。 当法官要求公
司提供调休证据时， 公司明确表
示不能提供， 并以上述司法解释
为由， 要求张宁自行提供其存在
加班的事实证据。

张宁向法院提交了 《劳动合
同书》， 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没有
异议， 亦认可其证明目的。 公司
提交考勤表、 工资领取登记表和
工资表各1份。 张宁对工资领取
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并认
可其签名的真实性， 但称公司还
有一份奖金领取登记表， 记录的
是领取奖金的情况。 其虽对工资
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称这只
是基本工资部分。

在最后一次庭审中， 张宁改
口称， 其对公司提交的工资表的
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因是该表记
载的内容与其实际取得的工资数
额不一致， 该工资表上没有奖金
发放的内容。

就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
因， 张宁主张其以公司未缴纳社
会保险为由口头提出辞职。 公司
表示， 其系因个人原因口头提出
辞职。 但双方均未就各自主张提
供相应的证据。

另外， 张宁称工作期间的考
勤是公司进行点名， 而非打卡记
录 ， 每 月 考 勤 记 录 上 都 有 本
人签字， 晚上工作到7点的时候
还要在值班表上签字。 公司称其
确实不打卡考勤， 但有专门的考
勤 员 记 录 考 勤 ， 每 月 都 有 考
勤 表 但不需要签字 ， 公司没有
值班表。

工资考勤记载不一
法院判令支付报酬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2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后果 。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第6条规定， 发生劳动争议，
当 事 人 对 自 己 提 出 的 主 张 ，
有 责 任提供证据 。 与争议事项
有 关 的 证 据 属 于 用 人 单 位 掌
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应当承担不
利后果。

对于张宁称每月工资和提成
分两笔发放的主张， 因其未提供
充分的证据， 且公司不予认可，
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本案中，
张宁主张以口头形式因未缴纳社
保向公司提出辞职， 虽然公司对
此不予认可， 但未向法院提供双
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因的证据， 且
客观上公司确实存在未为张宁缴
纳社会保险的情形， 故公司应依
法向张宁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 公司向
法院提交了考勤记录， 但其记录
内容与当庭陈述内容存在瑕疵，
且与工资表记录的张宁出勤的事
实相矛盾， 故法院不予采信， 公
司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张
宁所主张的加班时间， 法院予以
采信。

综上， 法院判决公司给付张
宁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00
元、 双休日加班费3972元。 两项
共计5872元。

法院判决后公司不服， 向上
级法院提起上诉。 其主要上诉理
由为：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劳动者应当对其加班的事实承担
举证责任。 本案中， 张宁没有提
交其加班的证据， 公司提交了考
勤表证明张宁不存在加班， 但一
审 法 院 在 举 证 责 任 的 分 配 及
法 律 适用上均存在错误 ， 请求
撤销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 虽然公司提
交了考勤记录， 但该考勤记录的
内容与其提交的工资表显示的出
勤情况并不相符， 且该考勤表没
有张宁的签字确认， 张宁亦不认
可该考勤表的真实性。 同时， 公
司与张宁均认可公司对员工的出
勤情况确有记录， 故一审法院结
合这些情况未确认公司该考勤表
的证明效力， 并由此认定公司应
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妥。

鉴于公司认可张宁确实存在
周末上班的情况， 且未提交充分
证据证明其曾安排过张宁调休，
故二审法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遂判决驳回
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承认周末上班 不认可加班事实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常律师：
您好！
我想了解一下， 与派遣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时一般工作期限是
怎么规定的？ 法律对此作出了哪
些规定？ 我们可以是小时工吗？
也就是说， 我每天只是工作两三
个小时， 不是那种按部就班上班
的那样。

谢谢您的答复。

答：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

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
用人单位， 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的义务。 劳务派遣单位与
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
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
事项外， 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
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 工
作岗位等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
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按月支付
劳动报酬； 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
作期间，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
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

标准， 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同时，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三十条规定， 劳务派遣单
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
被派遣劳动者 。 在 《劳动合同
法》 第六十八条中规定， 非全日
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
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
时的用工形式。

据此， 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
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

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
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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